
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 
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 

为更好地搭建中学与大学的沟通桥梁，引导大学生更好

地服务社会，加强社会实践与招生宣传相结合，助力高中生

深入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本年度招生办公室继续面向北京校

区和珠海校区在校本科生开展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动。现

启动 2023年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动，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报名条件 

1．北京师范大学（含北京校区、珠海校区）四年制全

日制在校本科生； 

2．思想品德端正，在学表现优良，有较强的沟通和表

达能力，熟悉学校、学科、专业等基本情况； 

3．寒假期间有意愿回高中母校开展招生宣传实践活动，

并且已与高中母校确认可开展宣讲、咨询等宣传活动。 

二、工作安排 

1.学生报名：11月 4日 10:00至 11月 14日 10:00，学

生通过扫描二维码 



或点击链接 http://admissionold.bnu.edu.cn:8080 访问

“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报名平台”，报名并填写个人信息； 

2.院（系）审核：11月 15日至 17 日，招生办公室集中

将报名学生信息发送至学生所在院（系），院（系）审核报

名学生信息，并将结果反馈回招生办公室； 

3.行前培训：11月 24日至 26日，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

三场线上培训，已报名且经审核通过的学生须按时参加，未

参加培训者视为放弃参与本次活动； 

4.行前准备：出行前，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拟出行学生

行前测试，并发放寒假返乡宣传物资（具体时间在报名平台

另行通知），未通过测试或未领取材料者取消参与此次活动

资格； 

5.活动开展：寒假返乡期间，参加活动学生按确定的活

动形式（报告厅宣讲、展位咨询、走班宣讲、线上宣讲等）

和培训要求回高中母校开展宣传活动，向高中母校的学子介

绍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概况、优势特色、人才培养举措等基本

情况，分享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生活的体验感受，提供招生

咨询服务； 

6.活动反馈：2023年 2月 20日 10：00前，宣讲团队须

在活动结束后及时登录平台提交活动总结等材料，具体要求

详见报名平台通知。 

三、工作要求 

http://admissionold.bnu.edu.cn:8080/Public/activity/index.html


1.活动动员：请各院（系）做好活动动员、宣传工作，

鼓励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积极参与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

动； 

2.信息审核：请各院（系）认真审核报名信息，重点核

实身份信息，选拔思想品德端正、在学表现良好，有较强沟

通和表达能力的学生参与本次活动，并填写《优秀学子回母

校宣传活动院（系）审核反馈表》（15日随报名学生信息一

并通过邮件发送至院<系>）。 

请各院（系）于 11月 17日 17：00前，将审核结果打

印并加盖公章，扫描后（或交纸质版至主楼 A103）连同 Excel

版一并发送至邮箱：hyf@bnu.edu.cn，邮件标题命名为：《XX

院（系）+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动院（系）审核反馈表》。 

四、活动认定 

1．按要求完成全部工作任务（以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

活动平台审核结果为准）的学生可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

公室开具的社会实践活动证明，院（系）可依据《北京师范

大学本科生实践与创新学分认定程序及实施办法》（师教文

[2015]11号）对该活动给予认定； 

2．招生办公室将根据寒假返乡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评选

寒假返乡宣传优秀学生团队及优秀队长，遴选表现优秀的队

长、队员参与后续其他类型招生宣传活动。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郝一菲，58809414，hyf@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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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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